
香�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購入、購買或認購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公告
有關延長建議配售事項相關股東決議案之有效期

及
延長授予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處理建議配售事項相關事宜之

授權之有效期

玆提述本公司就（其中�括）建議配售事項（分別經日期為2015年10月28日及2015年11月26
日之公告披露修訂）刊發的(i)日期為2015年1月12日、2015年5月4日、2015年7月9日、
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1月26日及2015年12月9日之公告；(ii)日期為2015年2月26日之
通函（統稱「該等公告及該通函」）；及(iii)日期為2015年3月17日之投票結果公告（「投票結
果公告」）。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於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具有相
同涵義。

於前次於日期為2015年12月9日之公告中更新建議配售事項相關情況時，當中披露，中國
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已批准建議配售事項。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收到中國證監
會的書面核准。鑒於有關(i)建議配售事項；及(ii)授予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處理建議
配售事項相關事宜之授權之股東決議案（已獲獨立股東、A股獨立股東及H股獨立股東分
別於2015年3月13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統稱
「過往股東大會」）上批准及通過（就上文第(i)項，請參閱投票結果公告中過往股東大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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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表決結果所載第1.10號特別決議案；就上文第(ii)項，請參閱投票結果公告中過往股
東大會各投票表決結果所載第(10)、3及3號普通決議案））之有效期將於2016年3月屆滿，
董事會擬召開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16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2016年第一
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統稱「2016年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以下建
議決議案：

透過特別決議案

1. 將建議配售事項相關股東決議案之有效期進一步延長至自於2016年臨時股東大會及
類別大會上通過相關決議案之日�十二個月。

透過普通決議案

2. 將授予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人士處理建議配售事項相關事宜之授權之有效期進一步
延長至自於2016年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上通過相關決議案之日�十二個月。

（統稱「延長決議案」）

提呈延長決議案之理由

董事會擬延長建議配售事項相關股東決議案之有效期，乃基於以下理由：(i)儘管已於
2015年12月9日取得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發出的核准，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
接獲中國證監會之書面核准，於本公告日期，該事宜為完成建議配售事項之惟一尚未達
成先決條件，且尚不清楚是否能於上述股東決議案有效期屆滿之前取得中國證監會發出
之書面核准；及(ii)即使收到中國證監會之書面核准，仍存在需本公司花費若干時間處理
之建議配售事項相關行政事宜。

經考慮上述理由，董事會認為，將(i)建議配售事項相關股東決議案及(ii)授予董事會及董
事會授權人士處理建議配售事項相關事宜之授權之有效期進一步延長至自於2016年臨時
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上通過延長決議案之日�十二個月屬必要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
利益。

除上述延長外，有關建議配售事項（如披露之修訂）之詳情維持不變且具十足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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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延長決議案向獨立股
東提供意見。就此，本公司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向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本
公司將就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2016年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延
長決議案。由於僅獨立股東於過往股東大會上就上述股東決議案進行投票表決，一致行
動集團之所有成員公司及彼等各自之一致行動人士及聯繫人以及任何於建議配售事項中
擁有權益或牽涉其中之股東將於2016年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上放棄投票。召開2016
年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大會之通告以及代表委任表格預期將於2016年1月18日或之前寄發
予股東。

本公司預期將於2016年2月5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i)延長決議案之詳
情；(ii)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建議；及(iii)本公司擬委任獨立財務顧問發出之載有
其意見之函件。

股東及有意投資�謹請注意，建議配售事項仍須獲中國證監會書面核准，方可作實，故
建議配售事項未必會進行。因此，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就建議配售事項相關進展作出進一步公告。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16年1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陳矛先生、劉菊妍女士、程寧女
士、倪依東先生、吳長海先生與王文楚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先生、邱鴻鐘先
生、儲小平先生及姜文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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